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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闲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

与海宁金茂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五金”）签署了《销售合同》，拟向

其出售部分闲置机器设备；近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与金茂五金签署了《解

除协议》，原合同终止履行，金茂五金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1,285,007 元；

 本次交易解除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第四届

董事会 202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2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处置部分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将部分闲置机械设备出售

给金茂五金，并与金茂五金签署了《销售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根据

市场询价及公司以往处置闲置机器设备的经验数据，交易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共

同确认 53 台闲置机械设备的转让价款为 6,425,035 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及《浙江晨

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8）。

近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与金茂五金签署了《解除协议》，对原合同解

除，金茂五金需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1,285,007 元。

二、《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宁金茂五金有限公司

第一条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原合同，原合同自乙方支付全额解除违约金

之日起予以解除。甲乙双方同意，在原合同解除后对原合同订立、履行、终止过

程中各自发生的任何形式的费用和损失均自行承担，均不会以任何形式向对方索

赔，并承诺就原合同的解除互不追究责任。

第二条 甲乙双方确认一致：因乙方原因导致原合同解除，根据原合同第六

条违约责任的约定，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共计¥1,285,007 元（大写人民币

壹佰贰拾捌万伍仟零柒元）。双方对该金额无异议。

第三条 乙方承诺：乙方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总额的

50%，即¥642,503.50 元（大写人民币陆拾肆万贰仟伍佰零叁元伍角）；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前向甲方支付剩余 50%的违约金，即¥642,503.50 元（大写人民币陆

拾肆万贰仟伍佰零叁元伍角）。

第四条 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时间足额支付任何一期款项，则视

为全部款项提前到期，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全部剩余未付违约金。同时：

1.每逾期一日，乙方须按照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2.逾期超过五日的，甲方有权就违约金支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乙

方承担甲方因追讨行为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

费等。

第五条 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协商不成的，双方一致同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六条 本协议系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终止出售闲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出售的资产为公司闲置机械设备，不属于核心生产经营资产，因此

本次交易解除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将始终秉持“优化资产配置”原则，持续评估市场动态，

积极推进该部分闲置资产的合规处置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有部分潜在买

家就该批闲置资产中的部分机械设备向公司进行询价并已达成初步购买意向。后



续，若公司启动该部分闲置资产处置程序或签署相关协议，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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